
证券代码:002471�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5-090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中超电缆

，

股

票代码

：

００２４７１

）

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７

日发布了

《

重

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４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发布了

《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事项涉及的各项前期工作

，

其进展情

况如下

：

１

、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

，

公司与

ＸＸ

大学积极进行沟通与商讨

，

对投资规模

、

股权结构

、

未

来生产与研发

、

双方责任和义务

、

技术保密和转让等进行多次商议

，

尚未签订协议

；

２

、

公司与

ＸＸ

文化产权交易中心等单位积极进行沟通与商讨

，

各方就建设规模

、

合作的范

围及方式

、

各方的权责分工等方面进行了多次沟通与交流

，

截止目前

，

各方单位主要负责人已

对主要事项初步达成共识

，

ＸＸ

文化产权交易中心进入内部审核阶段

。

公司及其他相关合作单

位处于等待审核结果阶段

；

３

、

公司在停牌期间新增了拟筹划收购

ＸＸ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部份股权

、

认购其他金

融

、

保险公司的部分股权项目

。

公司下一步工作计划

：

积极推进与

ＸＸ

大学组建航空精铸公司项目

，

争取早日签订协议

；

成立

【

ＸＸ

文化产权交易中心宜兴紫砂交易中心

】

项目

，

主要是与各方起草书面协议

，

同时

，

跟踪

ＸＸ

文化产权交易中心尽快完成内部审核程序

，

及时启动协议签署程序

；

收购

ＸＸ

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的部份股权

、

认购其他金融

、

保险公司的部分股权事项

，

主要是与其确认股份数量

、

价格

、

认购资格等方面的内容

，

积极推进项目的进度

，

使其具备签订投资协议的条件

。

鉴于以上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

根据

《

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上午开市

起继续停牌

。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

公司债券

（

债券简称

：

１４

中超债

，

债券代码

：

１１２２１３

）

不停牌

。

公司将加快工作进程

，

预计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０

日前复牌并披露相关公告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5-091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股东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中超集团

”）

在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签

订了

《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

》，

根据协议内容

，

中超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８９７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７％

）

与海通证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

初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

，

购回交易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

。

上述质押已在海通证券办理了相关手续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７

日

，

公司接到中超集团的通知

，

中超集团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将上述质押

给海通证券的

８９７

万股解除质押

，

并在海通证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

目前

，

中超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

１８８

，

０９３

，

６１２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７．０８％

，

截止本公告

披露日

，

中超集团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１７２

，

８３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４．０８％

。

特此公告

。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5-092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竞买会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竞买会概述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中超电缆

”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下午

２

：

２０

在中超百年利永紫砂博物馆

（

北京

）

紫砂汇举行了首届紫砂竞买会

，

竞买会主题

：

建立一个

紫砂交流

、

投资

、

收藏平台

，

打造紫砂交易新模式

。

本次参加竞买的作品总价值

３

，

０６０．００

万元

，

成交

２９

把壶

，

合计金额为

２

，

４１３．４０

万元

，

成交率为

７８．８７％

。

公司董事长杨飞

、

控股子公司宜兴

市中超利永紫砂陶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超利永

”）

总经理沈映斌

、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吕尧臣

、

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吕俊杰

，

以及中青年实力派唐彬杰

、

高旭峰

、

李寒勇

、

吴界明

、

马璟辉

、

周宇

杰等参加了竞买会

。

二

、

竞买会已签署确认函的紫砂壶明细

序号 作者 品名 金额（万元）

１

鲍志强 双壁叠韵

１６．００

２

范洪泉 梅桩壶

２０．００

３

葛陶中 汉鼓

２０．００

４

华健 樽方

２１．００

５

周洪彬 大蕴行修

２１．００

６

鲍仲梅 黛珠提梁

１６．００

７

高旭峰 汉扁

２６．００

８

顾景舟 秦权

８００．００

９

程辉 彝方

４．００

１０

吴界明 正和

２５．００

１１

唐彬杰 合磐

３０．００

１２

吴群祥 大彬六方

１６．００

１３

袁小强 思缘提梁

１６．８０

１４

毛国强 井栏

８．８０

１５

李寒勇 和合

３０．８０

１６

何道洪 六方圆口

１００．００

１７

顾绍培 妙泉

１９．００

１８

朱可心 竹塔

１６．００

１９

范国华 信提

１９．００

２０

周宇杰 承露提梁

９．００

２１

马璟辉 云瑞

１０．００

２２

李昌鸿 （青灰泥）菱花水扁

６．００

２３

潘持平 砖方

２６．００

２４

吕尧臣 天笠

２１．００

２５

吕尧臣 古井移木

３８．００

２６

汪寅仙 大曲壶

２５０．００

２７

顾景舟 僧帽

８０８．００

２８

谭泉海 玉扁

５．００

２９

吕俊杰 紫气东来

１５．００

合计

２

，

４１３．４０

三

、

竞买会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竞买会取得效果较好

，

竞买会确认金额为

２

，

４１３．４０

万元

，

占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营

业收入的

０．５０％

。

成交记录显示

：

顾景舟

、

汪寅仙

、

何道洪等精品力作成交活跃

，

中超利永首次采

用了全息数字防伪技术以及采取一系列售后服务的新模式

。

中超利永以后将定期推进此类营

销新模式

，

促进公司紫砂事业的发展

。

该竞买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

本次竞买交

易

，

短期内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

四

、

风险提示

１

、

本次竞买会签署了确认函

，

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意向性初步约定

，

对签署方

的法律约束力较低

。

正式的合同尚未签署

，

交易存在一定的风险

。

２

、

对购买方资金实力和履约能力未进行合理评估

，

由于紫砂作品金额较大

、

交易执行周期

短

，

在交易过程中可能出现资金紧张

、

支付滞后等情形

，

公司可能因此存在应收账款增加

、

货款

回收难度加大等风险

。

３

、

本次竞买会成交的紫砂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货物交付

、

检验等方面的风险

。

４

、

若遇见不可抗力因素

（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

、

不能克服

、

不能避免并对一方当事人造

成重大影响的客观事件

，

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如洪水

、

地震

、

火灾和风暴等以及社会事件如

战争

、

动乱

、

政府行为等

），

可能会导致终止签订合同或暂时延迟签订合同的风险

。

５

、

本次竞买会签署的确认函在履行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双方争议的风险

，

导致终止签订合

同或暂时延迟签订合同

。

６

、

由于确认函实施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

公司将根据交易实际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009� � � � �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15-051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宝安地产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１

、

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上午开市起复牌

。

２

、

本次股份转让能否最终付诸实施尚需经交易对方对目标公司尽职调查

、

签署正式股

份转让协议

、

提交本公司董事局会议和股东大会审议等程序

。

若尽职调查中出现双方约定情

形

，

则双方无法签署正式股份转让协议

；

另若本次交易未能获得本公司董事局会议和股东大

会批准

，

则本次交易终止

。

因此

，

本次股份转让存在不确定性

。

本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交易概述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６

日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宝控

股

”）

与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旭集团

”）

签署了

《

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

中宝控股拟

将其持有的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简称

：

宝安地产

，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０４０

）

７０３９

万股股份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东旭集团

（

占宝安地产总股本的

１５％

），

每股转让价格为人

民币

１７

元

，

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１１９６６３

万元

。

如果交易成功

，

预计可产生

８．２

亿元左

右的收益

。

截至本公告日

，

本公司已收到东旭集团支付的

５０００

万元定金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宝安地产为本公司联营企业

，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

的财务报告

、

宝安地产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

按

《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计算

的相关指标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４

年末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

告资产总额（万元）

２０１４

年末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

告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额（万元）

２０１４

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

营业收入（万元）

宝安地产（

１００％

）

４２６

，

９８１．３１ １２６

，

８７７．１０ １０３

，

６５３．４２

宝安地产（本次交易股权比例

１５％

）

６４

，

０４７．２０ １９

，

０３１．５６ １５

，

５４８．０１

中国宝安

１

，

４７２

，

５４９．５６ ３２７

，

７５３．３８ ４３１

，

１４７．６９

相关指标比例

４．３５％ ５．８１％ ３．６１％

根据

《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计算的相关指标比例

，

均不超过

５０％

，

未达到重大资产重

组的标准

，

故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珠江大道

３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

：

李兆廷

注册资本

：

９０

亿元

经营范围

：

以自有资金对项目投资

；

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的研发

：

各类非标设备及零部

件产品的生产及工艺制定

；

研磨材料机电产品

（

不含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

）

零部件加工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计算机系统集成

，

软件开发

，

技术咨询

；

机电设备

的安装

，

工程咨询

。

股东名称

：

东旭光电投资有限公司

、

李青

、

李文廷

、

北京东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东旭集团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

总资产

３

，

０１８

，

０１５．５０

万元

，

净资产

１

，

２０９

，

５４７．８０

万

元

，

营业收入

５５２

，

９５７．９５

万元

，

净利润

９０

，

４８５．１８

万元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陈泰泉

注册资本

：

４６９５９．３３６４

万元

注册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

１０１１

号鸿基大厦

２５－２７

楼

主营业务

：

房地产开发经营

宝安地产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３４

，

２７７．８４ ４２６

，

９８１．３１

负债总额

３０６

，

６７１．５８ ３００

，

１２５．８６

应收款项总额

１４

，

３５１．５７ １５

，

１８９．０６

净资产

１２７

，

６０６．２６ １２６

，

８５５．４５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９

，

９３９．００ １０３

，

６５３．４２

营业利润

１

，

０９７．０３ ８

，

７６６．６９

净利润

６４８．５７ ５

，

３１７．３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

，

６６１．９２ －６

，

８１２．５４

宝安地产于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

中宝控股成为其第一大

股东

。

截至本公告日

，

中宝控股持有其

１９．８％

股权

，

处于质押状态

。

交易标的不存在诉讼

、

仲

裁事项

，

不存在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中宝控股不存在为宝安地产提供担保

、

委托理财情

形

。

关于宝安地产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其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

。

四

、

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

：

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

：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

一

）

股份转让的数量

、

价格

：

１

、

甲方拟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宝安地产的

７０３９

万股股份

；

２

、

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７

元

，

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１１９６６３

万元

；

３

、

在签署本框架协议的当日

，

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

５０００

万元的定金

。

（

二

）

股份转让有关事项的约定

１

、

乙方应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１

日前完成对宝安地产的尽职调查

。

如经乙方调查

，

宝安地产

不存在

《

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

中甲乙双方约定的未披露负债合计或未披露的宝安地产可能承

担责任的案件累计涉诉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宝安地产实际净资产低

于披露净资产差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以及宝安地产权益被甲方严重损害

、

违规对外担保或存在

有关违法违规情形

，

双方确定在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５

日前签署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

。

２

、

在签署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的

２

个工作日内

，

本公司召开董事局会议审议本次股份

转让事项

。

３

、

在本公司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股份转让后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前由本公司召

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份转让事项

。

甲方承诺

：

在签署本框架协议并收到乙方支付的

５０００

万元定金后

，

不再就宝安地产股份转让事宜与除乙方外的其他方签署具有法律约束性

的文件

。

４

、

乙方同意在本公司召开上述临时股东大会的前一工作日

，

将全部股份转让款支付至

甲乙双方共同指定的银行资金监管账户

。

在目标股份过户到乙方名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

乙

方无条件配合甲方将上述资金监管账户中的全部款项支付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

有关股份

交割及解除资金监管的约定在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

、

资金监管协议中作出相应约定

。

５

、

如因本次交易未能通过本公司的董事局会议

、

股东大会审议

，

或经乙方尽调后发现宝

安地产存在本协议约定的相关情形

，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在

２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全额返还乙

方已向甲方支付的款项和该等款项在甲方账户停留期间的利息

，

利息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

计算

。

甲方返还乙方上述本息后

，

本框架协议终止

，

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

（

三

）

双方权利义务

１

、

因乙方原因未能按时履行本框架协议的约定与甲方签署正式股份转让协议的

，

甲方

有权单方面解除本框架协议

，

对乙方已支付的定金不予退还

，

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对此提出

异议或起诉

。

２

、

因甲方原因未能按时履行本框架协议的约定与乙方签署正式股份转让协议

、

或在与乙

方签订本框架协议并收到

５０００

万元定金后又与除乙方外的其他方就宝安地产股份转让事宜

签署具有法律约束性文件

，

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框架协议

，

并要求甲方双倍返还定金

。

４

、

甲方承诺

：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

，

没有侵占宝安地产任何资产且未归还的情形

，

没有利

用股东地位侵害宝安地产利益的情形

，

且自本协议签署至本次交易完成或终止前

（

过渡期

），

不得非经营性占用宝安地产资产或进行其他侵害宝安地产利益的行为

，

不得未经乙方同意

与宝安地产发生任何关联交易

。

５

、

甲方负责督促宝安地产在过渡期间遵守法律法规

，

维持正常经营运转

、

商业信誉和客

户关系

，

并督促宝安地产不得做出任何超出其正常业务范围且可能对其业务经营

、

资产

、

负

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行为

。

（

四

）

本框架协议的生效

、

变更及终止

１

、

本框架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

、

公司盖章

，

且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

本协议项下定金后即生效

。

２

、

本框架协议的任何修改与变更须经双方协商一致

，

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人签字

、

公司盖章后方生效

。

五

、

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出售宝安地产股权是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本公司

“

建设一个以新材料为主的高

科技产业集团

”

发展战略

，

优化产业结构

，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

集中资源发展新材料

、

新能源

等高新技术企业

；

同时有利于改善本公司财务结构

，

提升盈利水平

。

如果交易成功

，

预计可产

生

８．２

亿元左右的收益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中宝控股与东旭集团签订的

《

股份转让框架协议

》。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 � � １、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

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

告全文

。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辉丰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９６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贲银良 卞宏群

电话

０５１５－８３２５５３３３ ０５１５－８５０５５５６８

传真

０５１５－８３５１６７５５ ０５１５－８３５１６７５５

电子信箱

ｊｓｈｕｉｆｅｎｇｇｕｆｅｎ＠１６３．ｃｏｍ ｊｓｈｕｉｆｅｎｇｇｕｆｅｎ＠１６３．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１

，

５３３

，

１６５

，

９０７．１５ １

，

１０１

，

５２２

，

２３２．７８ １

，

１０１

，

５２２

，

２３２．７８ ３９．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１２

，

１０７

，

９６５．５９ １０７

，

３８９

，

４２９．１４ １０７

，

３８９

，

４２９．１４ ４．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９８

，

９３６

，

６１３．４８ １０２

，

９９０

，

６８５．０７ １０２

，

９９０

，

６８５．０７ －３．９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８４

，

８４３

，

２１０．０１ －９１

，

３５８

，

１５１．５９ －９１

，

３５８

，

１５１．５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３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３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５４％ ５．３６％ ５．３６％ ０．１８％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５

，

９４９

，

８０８

，

８９８．６４ ４

，

６２３

，

５４４

，

２５２．７０ ４

，

６０２

，

７３９

，

８８７．４７ ２９．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３

，

０８７

，

４８２

，

７６４．９７ ２

，

０２８

，

３７０

，

４２８．９６ ２

，

０２８

，

３７０

，

４２８．９６ ５２．２１％

（

２

）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１

，

９１５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仲汉根 境内自然人

５３．０３％ ２１０

，

３７１

，

８５６ １５７

，

７７８

，

８９２

质押

１１２

，

９４０

，

０００

蔡永军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２％ ４

，

４３０

，

０９０ ０

唐中义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１％ ４

，

４０９

，

３００ ３

，

３６５

，

５８０

质押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８９％ ３

，

５３４

，

１００

新时代证券

－

民生

银行

－

新时代新财

富

８

号限额特定

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０．５８％ ２

，

３０３

，

３６８

中国工商银行

－

广

发策略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５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融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

融享

３

号

结构化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０．３７％ １

，

４７９

，

６１４

广东粤财信托有

限公司

－

创富

１

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０．２８％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

陈晓东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１

，

０５７

，

７７６ ７９３

，

３３２

广州市创势翔投

资有限公司

－

悦翔

盛世基金

其他

０．２５％ １

，

００４

，

０６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

３

）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

４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

，

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

、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以及市场竞争加剧

、

环

保趋严的形势下

，

海外客户需求增速放缓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

，

公司积极克服各种

不利因素

，

基本完成了各项经营任务

，

全年共计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３３

亿元

，

同比增长

３９．１９％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１．１２

亿元

，

同比增长

４．３９％

。

报告期内

，

公司全力推进产业项目建设

，

实现年产

１．３

万吨制剂项目建设

，

石化仓

储项目

、

石化仓储项目一期试运营

，

加快上海

ＧＬＰ

实验室等项目的基础建设

，

上半年

该项目基建封顶

；

初步完成可转债产业化项目的建设前期工作

，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

，

已获得项目的全部前置审批

，

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账前积极开展建设安装等工作

。

报告期内

，

公司大力推进电子商务等各项工作

，

积极实现模式创新

、

管理创新

、

技

术创新

，

加大科技研发力度

。

上半年申报专利

８

个

、

累计获得专利

５９

个

，

新增产品登记

及扩大产品登记申报近

１００

个

，

获批

１７

个

，

其中子公司

５

个

。

通过各项工作

，

确保公司

可持续发展力

。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

２

）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

３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与丁准贞

、

薛珊梅

、

聊城东染化工有限公司签订的

《

投

资合作协议

》，

公司以

１

，

６６０

万元受让薛珊梅持有的聊城东染

４９％

股权

，

然后货币增资

６３９

万元

，

增资完成后取得聊城东染公司

５１％

的股权

。

（

４

）

董事会

、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

“

非标准审计报告

”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496� � �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9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７

日

９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７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

应

到董事

９

名

，

实到董事

９

名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公司

《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

由董事长仲汉根先生主持

，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

《

二〇一五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报告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０６０

）

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

９

票通过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议案通过

。

二

、《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

表决结果

：

９

票通过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议案通过

。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七日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496� � � �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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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77� � �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2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鉴于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五届监事会于

2015

年

6

月

28

日届满

，

为

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在公

司三楼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

，

一致同意选举王东芹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

个人简

历附后

），

与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

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

会

，

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

王东芹

，

女

，

1985

年

12

月出生

，

本科学历

。

历任镇江大成新能源有限公司职员

、

综合部部长

；

本公司行政人事中心行政经理

、

办公室主任

；

镇江大成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总经理

。

现任

镇江港能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

。

王东芹女士不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聘任的董事

、

监事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特此公告

。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77�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代码：2015-053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分别于

2015

年

8

月

1

日在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

资讯网上刊登了

《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2015

年

8

月

14

日刊登了

《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

告

》；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现场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下午

2

：

3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6

日下午

3

：

00

至

2015

年

8

月

17

日下午

3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7

日上午

9

：

30-11

：

30

，

下午

1

：

00-3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16

日下午

3

：

00

至

2015

年

8

月

17

日下午

3

：

00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8

人

，

代表股份

171,003,98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41.71 %

，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

人

，

代表股份

158,000,0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4%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3,003,

98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7 %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公司董事长林子文先生主持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员

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

符合

《

公司法

》

与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

1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本议案采用了累积投票制

。

表决结果如下

：

林子文

：

同意

170,913,65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

，

当选公司非独立董

事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2,913,65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

；

王东晓

：

同意

170,913,65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

，

当选公司非独立董

事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2,913,65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

；

胡志超

：

同意

170,913,65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

，

当选公司非独立董

事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2,913,65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

；

吴晓坚

：

同意

170,913,65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

，

当选公司非独立董

事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2,913,65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

；

薛琴

：

同意

170,913,65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

，

当选公司非独立董事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2,913,65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

；

陈留平

：

同意

170,913,65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

，

当选公司独立董事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2,913,65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

；

张学军

：

同意

170,913,65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

，

当选公司独立董事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2,913,65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

；

王晓瑞

：

同意

170,913,65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

，

当选公司独立董事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2,913,65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

；

郝日明

：

同意

170,913,65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

，

当选公司独立董事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2,913,65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2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本议案采用了累积投票制

。

表决结果如下

：

贡震秋

：

同意

170,913,65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

，

当选公司监事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2,913,65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

；

骆群

：

同意

170,913,65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

，

当选公司监事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2,913,659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1%

；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中

，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单个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3

、

审议并通过

《

关于修订

〈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71,003,984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本议案获得通过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

同意

13,003,98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

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亮

、

胡罗曼出具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2014

年修订

）》

及

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会议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77� � � � � �证券简称：大港股份 公告代码：2015-054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1

日前

以电话

、

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及监事

，

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在公司办

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

9

人

，

公司监事和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了会议

，

符

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公司董事林子文先生主持

，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决

议

：

一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长的议案

》

同意选举林子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

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

林子文先生简历见附件

。

公司独立董事郝日明

、

陈留平

、

张学军

、

王晓瑞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

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的

《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二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成立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及人员组成的议案

》

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

、

提名委员会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审计委员会及各

专业委员会的成员组成

。

具体情况如下

：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

：

林子文

成员

：

郝日明

（

独立董事

）、

陈留平

（

独立董事

）

张学军

（

独立董事

）、

王晓瑞

（

独立董事

）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

张学军

（

独立董事

）

成员

：

林子文

、

王晓瑞

（

独立董事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

郝日明

（

独立董事

）

成员

：

薛琴

、

王晓瑞

（

独立董事

）。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

陈留平

（

独立董事

）

成员

：

吴晓坚

、

张学军

（

独立董事

）

三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议案

》

同意聘任王谊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

聘任吴晓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任公司副总

经理

(

联系电话

：

0511-88901009

；

传真

：

0511-88901188

；

电子邮箱

：

dggfwu@hotmail.com

。

),

聘任薛琴

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

聘任方留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聘任刘玉娟女士

、

陈峰先生为公司总经

理助理

。

上述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

上述人员简历见附件

。

公司独立董事郝日明

、

陈留平

、

张学军

、

王晓瑞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

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的

《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四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

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同意聘任孙丽娟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

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

聘任李雪芳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联系电话

：

0511-88901009

；

传

真

：

0511-88901188

；

电子邮箱

：

lexuefang@sina.com

。），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

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

上述人员简历见附件

。

特此公告

。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七日

附件

：

董事长简历

：

林子文

，

男

，

1969

年

11

月出生

，

硕士研究生

，

高级经济师

。

历任公司证券投资部部长

、

董事会

秘书兼副总经理

、

总经理

。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

江苏瀚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

江苏瀚瑞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

其控股子公司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

因而林子文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第二大股东均存在关联关系

。

林子文先生持有本公司

10000

股股份

，

与公司拟聘任的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

。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

王谊

，

男

，

1978

年

5

月出生

，

硕士

，

高级经济师

。

历任本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

本公司经营管理

部副部长

；

本公司综合部

、

企管部部长

；

镇江大成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

兼任镇江大成新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镇江港能电力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王谊先生不持有本

公司股份

，

与公司聘任的董事

、

监事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吴晓坚

，

男

，

1973

年

1

月出生

，

本科

，

经济师

。

历任本公司计划财务部副部长

（

主持工作

）；

本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证券部部长

。

现任本公司董事

、

董事会秘书

、

副总经理

。

吴晓坚先生不持有

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聘任的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

、

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吴晓坚先生的联系方式

：

联系电话

：

0511-88901009

；

传真

：

0511-88901188

；

电子邮箱

：

dg鄄

gfwu@hotmail.com

。

薛琴

，

女

，

1976

年

6

月出生

，

本科

，

会计师

。

历任本公司财务部部长

，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

薛琴女士不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聘任的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

方留平

，

男

，

1972

年

5

月出生

，

本科

，

工程师

。

历任镇江市港龙石化港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

；

镇江大成硅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

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

兼任镇

江东尼置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镇江市港发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江苏中技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董事长

。

方留平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聘任的董事

、

监事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刘玉娟

，

女

，

1975

年

11

月出生

，

本科

，

会计师

。

历任镇江新区大港开发总公司计划财务处会

计

；

本公司计划财务部会计

、

财务部副部长

；

本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

审计部部长

）；

镇江市

港龙石化港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

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

刘玉娟女士不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

公司聘任的董事

、

监事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无

关联关系

，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陈峰

，

男

，

1985

年

11

月出生

，

本科

，

助理工程师

。

历任无锡华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

；

镇江新区公用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

；

本公司党群工作部副部长

、

人力资源部部长

、

办公

室主任

。

现任中科大港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陈峰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聘任的

董事

、

监事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审计部门负责人简历

：

孙丽娟

，

女

，

1974

年

1

月出生

，

本科

，

会计师

，

注册会计师

，

曾任职于华东制罐有限公司财务

部

、

本公司财务部

；

本公司企业管理部任部长

、

审计部任部长

；

镇江大成硅科技有限公司任财务

总监

。

现任本公司审计部门负责人兼审计部部长

。

孙丽娟女士不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

李雪芳

，

女

，

1977

年

12

月出生

，

大专

，

会计师

，

曾任职于海南赛格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北京证

券营业部交易部

；

本公司证券部

。

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证券部部长

。

李雪芳女士不持有本

公司股份

，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李雪芳女士的联系方式

：

联系电话

：

0511-

88901009

；

传真

：

0511-88901188

；

电子邮箱

：

lexuefang@sin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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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1

日前

以电话

、

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监事

，

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在公司办公楼三

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

3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

公司监事贡震秋女士主持

，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

议案

》。

同意选举贡震秋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

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

自本次监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

贡震秋女士个人简历

：

贡震秋

，

女

，

1976

年

8

月出生

，

大学本科学历

，

注册会计师

。

历任镇江新区财政局经建科科

长

，

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计划财务部部长

。

现任江苏瀚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部

长

、

总经理助理

。

江苏瀚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

其控股子公司镇江新区大港开发

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

因而贡震秋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第二大股东均存在关联关系

。

贡震秋女士不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其他拟聘任的董事

、

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

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

特此公告

。

江苏大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七日

� � � １、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

监会指定网站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

除下列董事外

，

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负责人滕方迁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春丽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周

春丽 声明

：

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

、

完整

。

半年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乐凯新材 股票代码

３００４４６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春丽 尚秋鸣

电话

０３１２－７９２２９９９ ０３１２－７９２２９９９

传真

０３１２－７９２２９９９ ０３１２－７９２２９９９

电子信箱

ｌｅｋａｉｘｉｎｃａｉ＠ｌｕｃｋｙｆｉｌｍ．ｃｏｍ ｌｅｋａｉｘｉｎｃａｉ＠ｌｕｃｋｙｆｉｌｍ．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

主要财务会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１１７

，

３４１

，

１４３．１５ ９７

，

４７０

，

５１７．８９ ２０．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元）

４４

，

６３５

，

７３５．１０ ３４

，

６７７

，

５７９．８８ ２８．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４４

，

３６７

，

１８８．６２ ３４

，

４５５

，

８５４．４３ ２８．７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４

，

８３３

，

４８２．０８ ４３

，

８３５

，

５６０．６０ ２．２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７３０２ ０．９５２９ －２３．３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８７ ０．７５ １６．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８７ ０．７５ １６．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４５％ １７．５６％ －２．１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３６％ １７．４６％ －２．１０％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４４７

，

６２８

，

１０６．２０ ３２８

，

５５６

，

８１５．７１ ３６．２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３７１

，

８００

，

２６３．２１ ２４３

，

２３２

，

２３０．９６ ５２．８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６．０５５４ ５．２８７７ １４．５２％

非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及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３

，

５２９．２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７２

，

８８２．９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０

，

４５６．８６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２６４．１５

合计

２６８

，

５４６．４８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

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

常性损益

》

定义

、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

（

２

）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１

，

６５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乐凯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０．６１％ １８

，

７９５

，

０７７ １８

，

７９５

，

０７７

刘彦峰 境内自然人

３．０５％ １

，

８７１

，

３６２ １

，

８７１

，

３６２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转持二户

国有法人

２．５１％ １

，

５４０

，

０００ １

，

５４０

，

０００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

大观

１１

号结

构化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１．１０％ ６７５

，

４５０ ０

锁亚强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８％ ６０３

，

５０８ ６０３

，

５０８

翟保定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７％ ５９４

，

３５０ ５９４

，

３５０

俞新荣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４％ ５７６

，

９５４ ５７６

，

９５４

张运刚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３％ ５６９

，

８４１ ５６９

，

８４１

高和平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９％ ５４６

，

８８８ ５４６

，

８８８

廖彬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５％ ５２０

，

０３９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刘彦峰、锁亚强、翟保定、俞新荣、张运刚、高和平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属

于一致行动人的情形。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３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

３

、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１

）

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１

、

报告期内

，

公司发展态势稳定

，

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继续保持增长趋势

。

报告期内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

，

７３４．１１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３９％

；

实现营业利润

５

，

２３５．５７

万元

，

较

上年同期增长

２５．７６％

；

实现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

，

４６３．５７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８．７２％

。

报告期内三项费用合计

２

，

０２２．７７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８．７９％

。

２

、

报告期内的收入增长主要原因是公司的主要产品热敏磁票和磁条产品收入稳定增

长

。

热敏磁票产品实现收入

９

，

４６２．４８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７．７４％

；

磁条产品实现收入

２

，

０６１．５８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３．６９％

；

公司的新产品防伪功能性膜材料和涂层材料实现销

售

１８１．８３

万元

，

成为公司收入的新增长点

。

（

２

）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

３

）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的构成

占比

１０％

以上的产品或服务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分产品或服务

热敏磁票

９４

，

６２４

，

７９１．００ ３０

，

３３５

，

５３０．４９ ６７．９４％ １７．７４％ １３．４６％ １．８１％

磁条

２０

，

６１５

，

７４９．３３ １０

，

８１６

，

５３６．１５ ４７．５３％ ２３．６９％ ２３．６４％ ０．０５％

（

４

）

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

５

）

报告期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构成较前一报告

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

２

）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

３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

（

４

）

董事会

、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

“

非标准审计报告

”

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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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披露《2015 年半年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７

日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

、

财务 状 况

，

公 司

《

２０１５

年 半 年 度 报 告 全

文

》 、 《

２０１５

年 半 年 度 报 告 摘 要

》

已 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 在 中 国 证 监 会 指 定 的 创 业

板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 ｃｎｉｎｆｏ ． ｃｏｍ ． ｃｎ

）

上 披 露

，

敬 请 投 资 者 注 意

审 阅

。

特此公告

。

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8月 18日

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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